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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安彩高科、公司、发行人 指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 指 安彩高科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富鼎电子 指 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郑州投资控股 指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172,955,974 股 A 股股票（其中向富鼎电子科技（嘉善）

有限公司发行 147,012,578 股，向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发行 25,943,396 股）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报告期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3 月 

公司章程 指 安彩高科的《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安彩高科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安彩高科的董事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承销商、联合保荐机构、保荐

机构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金学苑 指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为中勤万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2016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6 年 5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河南安

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94 号）核准批文，

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2,955,974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

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司向发行对象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郑州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发送了《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

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7:00 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账户。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16）57 号”

验证，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1,100,000,000.00 元。 

2016 年 7 月 19 日，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勤信验字〔2016〕第 1107 号”验证，截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1,10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4,332,955.97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5,667,044.03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2,955,974.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12,711,070.03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7 月 22 日，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二、本次发行的方案 

本次发行方案已获安彩高科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授权安彩高科

董事会实施，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为 172,955,974 股，其中向富鼎电子发行

147,012,578 股，向郑州投资控股发行 25,943,396 股。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0 月 21 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经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36 元/股。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1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4,332,955.9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5,667,044.03 元，将在偿还银行

贷款 80,000.00 万元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价格

为 6.3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无需进行调整。 



 

 

富鼎电子获配本次发行的 147,012,578 股，郑州投资控股获配本次发行的

25,943,396 股。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以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富鼎电子和郑

州投资控股。发行对象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富鼎电子 147,012,578 36 个月 

2 郑州投资控股 25,943,396 36 个月 

合计 172,955,974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嘉善县西塘镇复兴大道 99 号 

注册资本：26,5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庄元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789698855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开发、加工、生产新型机电元件、数控机床、自动检测设备；垂直

多 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高架立体仓储设备；数字音、视频编码解码设备；触控系

统；便携式微型计算机、数字放生设备、精度高于 0.02 毫米（含 0.02 毫米）精密

冲压模具、精度高于 0.05 毫米（含 0.05 毫米）精密型腔模具、模具标准件及其上述

产品的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 

认购数量：147,012,578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富鼎电子及其控股股东并非公司的关联方，未与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富鼎电子与

发行人未发生交易。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富鼎电子与发行人之间无其他重大交易安

排。 

2、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 号 

注册资本：18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嵩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0545414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房屋租赁。（凭有效资质证 

经营） 

认购数量：25,943,396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郑州投资控股及其控股股东并非公司的关联方，未与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郑州投资控

股与发行人未发生交易。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郑州投资控股与发行人之间无其他重

大交易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王陆、胡洪波 

项目协办人：彭浩 

经办人员：包学诚、梁兴波、秦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23 楼 

联系电话：025-86690620 

传    真：025-86690600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保荐代表人：牛柯、王旭东 

项目协办人：谢文昕 

经办人员：吕品、张朋浩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联系电话：0371-65585093 

传    真：0371-65585639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马书龙 

经办律师：和燕红、张志扬 

办公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6 号国龙大厦裙楼三楼 

联系电话：0371-63943287 

传    真：0371-63851456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柏和 

注册会计师：胡铁军、陈铮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0 号 11 层 

联系电话：0371-65615795 

传    真：0371-65618067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7,835,649 59.11% 250,000,000 

2 廖强 9,043,838 1.31% - 

3 李树芬 2,480,900 0.36%  

4 王瑞 1,600,050 0.23% - 

5 杨秀春 1,583,549 0.23% - 

6 刘升兵 1,360,000 0.20% - 

7 赵东 1,223,634 0.18% - 

8 都富强 1,211,772 0.18%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博时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49,900 0.17% - 

10 王萍 1,106,386 0.16% - 

合计 428,595,678 62.13% 250,0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7,835,649 47.26%  

2 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147,012,578 17.04% 147,012,578 

3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943,396 3.01% 25,943,396 

4 廖强 9,043,838 1.05%  

5 李树芬 2,480,900 0.29%  

6 杨秀春 2,031,611 0.24%  

7 王瑞 1,600,050 0.19%  

8 段丽平 1,427,197 0.17%  

9 刘升兵 1,360,000 0.16%  

10 都富强 1,292,172 0.15%  

合计 600,027,391 69.56% 172,955,97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172,955,974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000,000 36.23% 172,955,974 20.04%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0,000,000 63.77% 690,000,000 79.96% 

合计 690,000,000 100.00% 862,955,974 100.00% 

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250,000,000 股限售股已于 2016 年 5 月解限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偿债能力及融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

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随着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注入，公司的财务状况将有效改善，资本实力将得以增强，有利于

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动。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发行对象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

形。



 

 

    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安彩高科本次发

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定价及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

格，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相

关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安彩高科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已分别出具了“勤信审字〔2014〕第 1121

号” 、“勤信审字〔2015〕第 1218 号”、 “勤信审字〔2016〕第 1251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2016 年 1-3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03.31/ 

2016 年 1-3 月 

2015.12.31/ 

2015 年度 

2014.12.31/ 

2014 年度 

2013.12.31/ 

2013 年度 

总资产 222,874.78 235,560.24 290,593.67 295,875.11 

总负债 135,241.73 148,074.76 205,181.06 183,472.48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328.43 79,288.38 77,374.13 104,130.61 

所有者权益 87,633.05 87,485.47 85,412.61 112,402.63 

营业总收入 51,964.45 176,847.21 191,273.23 175,579.01 

利润总额 244.69 3,081.74 -24,914.39 2,995.95 

净利润 187.37 2,238.30 -26,349.04 1,649.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8.93 55,902.29 12,699.20 -1,32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7.16 -27,035.11 121.37 -17,238.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08.25 -25,454.09 -15,770.20 29,313.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1,947.98 1,044.88 -2,726.49 10,649.17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03.31/ 

2016 年 1-3 月 

2015.12.31/ 

2015 年度 

2014.12.31/ 

2014 年度 

2013.12.31/ 

2013 年度 

流动比率 0.85 0.89 0.80 1.41 

速动比率 0.74 0.78 0.65 1.22 

资产负债率（合并） 60.68% 62.86% 70.61% 62.01% 

应收账款周转率 5.19 4.17 4.98 4.84 



 

 

存货周转率 14.30 8.43 7.41 7.02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元） 
0.06 0.81 0.18 -0.0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7 0.02 -0.04 0.15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0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94,235.68 42.28 107,021.87 45.43 122,682.18 42.22 133,349.71 45.07 

非流动资产 128,639.10 57.72 128,538.37 54.57 167,911.49 57.78 162,525.40 54.93 

资产总计 222,874.78 100.00 235,560.24 100.00 290,593.67 100.00 295,875.11 100.00 

通过对资产结构分析可见，发行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占比较为均衡，报告

期各期末，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2.28%、45.43%、42.22%及 45.07%。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其占负债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0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110,358.46 81.60 120,708.89 81.52 153,541.93 74.83 94,335.84 51.42 

非流动负债 24,883.27 18.40 27,365.88 18.48 51,639.13 25.17 89,136.64 48.58 

负债总计 135,241.73 100.00 148,074.76 100.00 205,181.06 100.00 183,472.48 100.00 

2015 年 7 月，公司剥离了从事浮法玻璃业务的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

司，当年负债总额较上一年度有所减少。通过对负债结构分析可见，报告期内，公司

负债结构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6.03.31/ 

2016 年 1-3 月 

2015.12.31/ 

2015 年度 

2014.12.31/ 

2014 年度 

2013.12.31/ 

2013 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60.68% 62.86% 70.61% 62.01% 

流动比率 0.85 0.89 0.80 1.41 

速动比率 0.74 0.78 0.65 1.22 

由于公司所从事的光伏玻璃业务具有“料重工轻”的行业特点，原材料和能源占成

本比重较高，而销售方面现金流入速度慢于采购的现金流出，造成公司日常经营中资

金需求量较大，公司通过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方式筹集资金较多。

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资产周转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19 4.17 4.98 4.84 

存货周转率（次） 14.30 8.43 7.41 7.02 

总体来看，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周转情况较好，周转速度较快，主要是由于公

司天然气业务通过预收款项结算，不存在大额应收账款，天然气业务运营特点也导致

天然气存货余额较少，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主要是玻璃业务产生的。近年来，随着

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逐步提高。 

三、现金流量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现金流量及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8.93 55,902.29 12,699.20 -1,32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6 -27,035.11 121.37 -17,238.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08.25 -25,454.09 -15,770.20 29,313.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947.98 1,044.88 -2,726.49 10,649.17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3 年度为净流出，一方面是由于下游行业

需求减缓，产品市场价格下降，整体市场活力较弱所致；另一方面与公司玻璃业务的

采购销售结算周期相关，玻璃业务部分原材料通过预付款结算，其他原材料采购虽有

一定的信用账期，但总体上短于销售收款账期，因此造成业务规模越大，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差值越大，形成净流出。2014 年以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正，较 2013 年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4 年开始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与供应商进行结算，以及浮法玻璃业务规模保持平稳及原材料采购

减少，导致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2015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55,902.29 万元，较 2014 年度大幅增加，主要由于公司收回应收安彩太阳能

较大的应收款项所致。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体为净流出，主要由于报告期内

公司浮法玻璃、光伏玻璃及低辐射镀膜玻璃深加工生产线、日处理 50 万方天然气液

化工厂项目、环保设备等购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以及 2015 年公司投资海川电子、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等投资支出较大所致。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2013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9,313.77 万元，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3 月均为净流出，主要由于 2013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公司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9,410.00 万元；2014 年以来公司归还部

分长短期借款，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为净流出。 

整体来看，公司债务融资规模较大，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助于改

善公司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四、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万元） 

增幅 

（%） 

金额 

（万元） 

增幅 

（%） 

金额 

（万元） 

增幅 

（%） 

金额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51,104.34 9.98 174,749.07 -8.41 190,802.78 9.01 175,024.46 

其他业务收入 860.11 459.13 2,098.14 346.00 470.44 -15.17 554.56 

合计 51,964.45 11.46 176,847.21 -7.54 191,273.23 8.94 175,579.0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玻璃业务和天然气业务。2015 年 7 月公司剥离浮法

玻璃业务前，公司玻璃业务主要经营光伏玻璃、浮法玻璃产品，2015 年 7 月至今，公

司玻璃业务均为光伏玻璃业务。天然气业务经营西气东输豫北支线管道天然气运输业

务，并开展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业务。 



 

 

2014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 8.94%。公司剥离浮法玻璃业务后，2015

年营业收入较 2014 年有所下降，但光伏玻璃业务仍处上涨态势。 

（二）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毛利额 占比 毛利额 占比 毛利额 占比 毛利额 

光伏玻璃 5,198.43 81.63% 12,132.58 84.77% 13,554.51  66.45% 7,560.04  

浮法玻璃 - - -2,736.85 -19.12% -1,336.77  -6.55% -216.28  

天然气 1,170.03 18.37% 4,915.95 34.35% 8,179.03  40.10% 8,412.86  

合计 6,368.46 100.00% 14,311.68 100.00% 20,396.77 100.00%  15,756.62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主要来自于光伏玻璃和天然气业务。浮法玻璃业务受行业产

能过剩等影响，生产成本与市场售价形成倒挂，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1、玻璃业务毛利率变动趋势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光伏玻璃产量增加和良品率的提高，光伏玻璃单位成本逐步

下降，同时 2.8mm 和 4.0mm 差异化产品的生产、池炉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得毛利率在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持续提升。2014 年末至 2015 年 11 月，光伏玻璃销售价格有所

下滑，以及生产所用的主要能源天然气价格上涨，导致 2015 年毛利率有所下降。2015

年 11 月末，国家发改委下调非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格 0.7 元/立方米，大幅降低了公

司能源成本，公司毛利率有所提升。 

浮法玻璃受到房地产市场状况和产能过剩影响，产品销售价格持续降低，导致生

产成本与市场售价形成倒挂，报告期内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2、天然气业务毛利率变动趋势 

公司天然气业务的以管道天然气业务为主，CNG、LNG 业务规模较小。 

管道天然气价格由天然气价和管输费两部分组成，其中天然气价受政府价格政策

影响，公司销售与采购价差较小，因此该业务毛利主要来自管输费。由于管输费占管

道天然气价格比重较小，导致公司天然气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 

由于天然气价格上涨，部分下游客户用气量减少，导致管输费占天然气价格比重

下降。同时天然气价格上涨造成公司 CNG、LNG 业务成本上升，毛利空间缩小，因

此，2015 年天然气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度有所下降。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1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4,332,955.9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5,667,044.03 元，将在偿还银行

贷款 80,000.00 万元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偿还银行贷款，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

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

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七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王陆                     胡洪波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彭浩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冉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牛柯                     王旭东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谢文昕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和燕红                  张志扬 

 

负 责 人：  _______________ 

                马书龙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

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胡铁军                陈铮 

 

 

 

负责人：          _____________ 

                      胡柏和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

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蔡志端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发行保荐

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